
填答教學意見及學習成效問卷
之獎勵選課點數使用說明

(112學年度第2學期)



教學意見及學習成效問卷填答之獎勵選課點數措施

獎勵方案：每學期凡教學意見及學習成效問卷填答率達該學期修課總
課程數80%(含)以上者可得到30點。

獎勵對象：學士班學生。

獎勵點數使用：112-1獎勵點數限於112-2初選一使用，逾期未使用即
失效。適用於博雅、跨院選修課程，依選修意願高低自行分配點數填
入，但每科目填列點數仍以100點為上限。有關博雅、跨院選修課程學
分及選課規定須以西灣學院-通識教育課程架構相關規定為準。



獎勵選課點數使用步驟 (限初選一使用)

輸入

學號及密碼(驗證碼)

步驟 1 

登入系統
確認

預配必修課程

步驟 2 

確認必修
初選(一)

課程登記

步驟 3

開始選課
頁面呈現額外可使
用之點數

步驟 4 

選課程序

點選加選及鍵入課
號及分配點數(不得
超過可使用之點數)

步驟5

加選課程

點選退選及鍵入課
號並送出，再加選
其它課程

步驟5

退選課程



選課系統頁面

Step 1. 

登入「網路選課系統」。

◎記得輸入驗證碼。



獎勵選課點數頁面

Step 2. 

確認預配課程後，

點選「初選 (一 )課

程登記」開始登記

加選。



獎勵選課點數頁面

Step 3. 

頁面顯示額外可使用之點數 (兩類課程額外可用合計點數，並非兩類各增加XX點，

請特別注意！)，每門課填列點數仍以100點為上限，額外點數可自行分配

於跨院選修或博雅課程中。

你有額外點數30點可供此階段選課使用(適用於跨院選修、博雅課程)，每科目填列點數仍為0-100點，請依選修意願高低自行分配點數。



獎勵選課點數頁面

Step 4. 

開始選課，填

列後，點選”

送出”。
0



獎勵選課點數頁面

Step 5.    
點選”送出”後完成登記加選課程頁面。

0



獎勵選課點數頁面

Step 6. 

若登記之點數超過額外可使用點數，系統將呈現加退選失敗。



獎勵選課點數頁面

Step 7. 

倘欲重新分配點數，

需先”退選”才能再次

加選課程。
0



感謝您抽空填答教學意見及學習成效問卷，接下來亦請支
持每學期期末之教學意見/學習成效調查（詳細資訊將公
告於教務處課務最新消息），謝謝。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來電課務組洽詢（07）5252000-21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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